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公布「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報告書」，對多項選舉安排提出建議。選管會表示，

在政府因疫情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後，社會上有強烈

聲音要求設境外投票。選管會指理解疫情對境外選民

行使投票權的問題，但境外投票涉重大的政策考慮，

政府應就政策層面及相關法律運作作出研究，又指選

管會並無境外投票的運作經驗，須依賴熟悉境外情況

的政府部門，若要實行境外投票，必須有合適監察機

制，確保選舉公信力不會受損。

選管會：境外投票須慎研
報告指須合適監察機制 確保選舉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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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大律師公
會主席、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早前代表首名被香港
國安法檢控被告唐英傑，向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
護令，法院其後頒下25頁判詞，駁斥申請方指香
港國安法所謂「違憲」等主要觀點。《星島日
報》昨日以《這就是法庭的鬧劇》為題，刊登終
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原題為《尊重大律師》

的文章，指法院冗長乏味的駁斥，反映法院未能
以一種普通民眾可以理解的方式，有效、清晰地
作出判決，確保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法院可研究對法官作出清晰內
部指引，避免有大律師濫用法院程序。
烈顯倫表示，總裁判官於7月6日拒絕了唐英傑
的保釋申請，等候10月6日的下一次聆訊。至8月
3日，被告申請人身保護令，法院面臨的爭議點只
有一個，就是拘留的合法性。
他指出，雖然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和李運騰在

他們共同的判決中指出，申請人的拘留是依據裁
判官在日常履行司法職能時所作出的命令，因此
毫無疑問他的拘留有合法權限，被告的要求也沒
有絲毫勝算。不過，法官們出於對大律師細緻意
見的尊重，他們處理戴啟思提出申請人身保護令
的理據，並頒下25頁判詞。

應以民眾可理解方式判決
他認為，被告方的主要觀點是指香港國安法有

關條文「違憲」，法院本應立即拒絕有關論點，
但卻出於「尊重大律師的細緻意見」作出冗長乏
味的駁斥，反映法官和大律師對「一國兩制」方
針完全不具有敏感性的體現，「一場無爭議焦點
的文字遊戲，只不過是對一套全國性法律進行的
法庭鬧劇。」
烈顯倫強調，唐英傑案判決展現法院程序缺乏

約束，以及法院未能履行其根本憲制職能，以一
種普通民眾可以理解的方式有效、清晰地作出判
決，確保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

傅健慈：法律觀點應清晰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

表示，認同烈顯倫有關論點，認為法院應以清晰
直接方式表達法律觀點、進行裁決，使公眾人士
易於了解案件判決，而大律師或律師亦有責任維
持公義，若遇當事人明顯要濫用法庭程序，應給
予適當法律意見，不應助紂為虐玩弄司法。若屬
法援案件，則需法院及法援署嚴格把關及密切監
察，避免有人拖延案件，浪費法庭時間及公帑。

龔靜儀：玩弄法律影響大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認同烈顯倫所說，若

大律師濫用法院程序作文字遊戲，浪費法庭寶貴
的時間及資源，令到案件的排期不必要地延長，
案件積壓將對整個社會有不良影響。
她建議，司法機構或可研究對法官作出清晰內

部指引，若有大律師的大篇幅陳詞與案件的核心
法律觀點無關，法院只需斬釘截鐵地指出該部分
無助被告人，能有助判案迅速處理。

高院25頁判詞駁唐英傑案 烈顯倫：不諳「一國兩制」

選管會在報告書中表示，目
前《選舉條例》無明確

「通常在香港居住」的定義，一
個人是否「通常在香港居住」，
需考慮多個元素及個別個案的具
體情況，按法庭判例而作判斷，
不能一概而論，亦不能僅因某人
在外地另有居所而斷定其不是
「通常在香港居住」。
選管會續指，一個人可同時
在兩個地方居住，例如本港永
久性居民以往一直在本港長期
居住，因個人理由需在本港以
外另設居所，但不時回港生
活，包括社交或家庭團聚，仍
可被視為與香港保持聯繫，但
必須提供一個在本港的居所地
址作選民登記用途。
針對境外投票安排，選管會指
從實務安排而言，要求在有港人
居住地方都設投票站是不切實
際，且需考慮境外監察、運票、
點票及如何應用本港選舉法例，
故境外投票涉重大政策考慮，有
關部門須審慎考慮。

正開發電子選民登記冊
至於電子派發選票和電子選
民登記冊，選管會指其一直建
議在選舉流程中多應用資訊科
技。事實上，選舉事務處於
2019年已開始研究使用電子選
民登記冊，並擬於2021年12月
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
般選舉中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發出選票。
報告又指，選舉事務處正開
發一套在選舉中應用的電子選
民登記冊，但因系統涉及400多
萬名選民的個人資料，電子選
民登記冊必須在修改法例、公
開招標、資訊科技及負荷能力
各方面均準備就緒，並且在新
系統已通過資訊保安風險評估

及檢討、私隱影響評估、及由
獨立認可的電腦審計及測試服
務代理商進行的測試和認證
後，方可引入使用。

「關愛隊」將切實可行
選管會亦回應增設「關愛

隊」的建議，指若未來能在選
舉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發出選
票，各發票櫃枱便不再受分拆
實體文本選民登記冊的限制，
可更靈活處理任何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頭的選民，在投票日為
有需要人士另設專隊及專用櫃
枱，故「關愛隊」將變得切實
可行，亦可善用資源。
不過，選管會指選舉法例載

有公平及平等對待的條文，但
並無條文容許任何人士可優先
投票，若需要為選舉安排容許
某群組或年齡層的選民優先投
票，政府應修訂相關法例，避
免推行時有不必要的爭議。

促管制「初選」免混亂
對攬炒派早前就立法會選舉

進行「初選」，選管會指出，
本港選舉制度並無任何所謂
「初選」的機制，又指社會上
有意見認為，涉及大量選民及
參選人的「初選」可能誤導部
分選民，以為是公共選舉的一
部分，因而產生混亂及影響選
舉結果，故政府應考慮是否需
要管制有關活動。
選管會又說，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所有候選人在選舉後，必須申
報選舉開支及收取的捐贈。因
此，若任何人符合候選人定
義，不論最終有無報名參選
2020年立法會選屆選舉，有關
人士都必須申報涉及選舉的一
切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發表「2020年
立法會選舉報告書」，當中提及境
外投票事宜，建議政府在政策層面
和法律運作作出研究。另外，對於
攬炒派舉行的所謂「初選」，選管
會只稱法例未有「初選」機制，要
求參與人士申報。有政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選管
會欺善怕惡，懼怕攬炒派發惡，以
一種避難心態，對待攬炒派各種踐
踏選舉法例的行為，卻無視其他選
民權益。
對於容許境外投票一事，行政會

議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形容：「唔做就永遠都唔會有經
驗。」他認為選管會有責任確保每
名合資格選民均有權履行選民的責
任。黃更批評，選管會「欺善怕
惡」，攬炒派舉辦所謂「初選」，
涉偷步為選舉宣傳，造成對其他參
選人不公平，然而選管會卻沒有正
視。

「初選」主題涉「獨」
變相偷步宣傳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
選管會過去一直避重就輕，對包括
文件串錯字等「雞毛蒜皮」的事
情，他們會立即交廉政公署處理，
但對於任何具建設性意見就「一口
拒絕」，行為令人失望。另外，就
攬炒派舉辦所謂「初選」，梁美芬
指除變相偷步宣傳，「初選」的主
題更涉及「港獨」思維，但選管會
一直未有追究。
「議會監察」召集人、民建聯副

主席陳學鋒批評，選管會一直持避
難的心態， 拒絕與時俱進，甚至
在選舉中發現問題，也不願作出調
整或修訂。陳更認為，選管會婉拒
境外投票，完全是一種政治態度，
覺得在內地生活或工作的港人，會
傾向某種政治組群，不想方便這組
群。就選管會沒有正視攬炒派的
「初選」行為，他指該「初選」高
舉「港獨」色彩，令人質疑是否別
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疫情令
港人難以往返內地，身處內地的港人更難以
處理在港事務，在檢疫令生效的情況下更是
難以回港投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
議成員葉國謙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投票是
任何市民的憲制權利，縱觀其他地方亦有類
似安排。就措施是否有利建制派日後選情，
他認為，任何派別都可以爭取居住內地港人
支持。
葉國謙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整體

戰略，香港作為其中成員，北上內地工作的
市民一定會更多。為支持捍衛公民投票權
利，民建聯一直推動有關措施，縱觀其他地
方亦有類似安排，如外國會讓國民在各地大
使館安排下進行投票，故在一國之下，香港
特區政府理應可作有關行政安排。他並指，
無論身處內地或外國的港人都應享有投票
權，就算是海外地方，哪裏技術上做得到就
應做，但會有逐步推行的過程。
就有人認為這會影響「選舉公平」，葉

國謙指出，過往都有居住內地選民，以在香
港最後的居所、父母或親戚居所的地址作選
民登記，立法會亦曾多次討論並接受此做
法，而懲教署的在囚者亦可按原有地址的選
區投票，可見境外投票安排與影響選舉公平
無關。他認為，現時往來兩地的交通便利，

一些在港工作的港人都住在深圳，是否在香
港有居所已經不是很重要，但當局必須就選
民分區安排作清晰定義。

任何派別均可網上拉票
至於有人質疑措施是為建制派選情而

設，葉國謙認為，內地幅員遼闊，無論建制
派或反對派都難以面對面接觸選民拉票，但
大家都可以透過互聯網爭取支持。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則質疑方
便港人在大灣區投票的制度，如何管理種票
和選舉舞弊的問題，認為香港的選舉法例未
能涵蓋在內地所作的舞弊行為。他又稱，一
些反對派拉票文宣或未能在內地發放，會令
選舉變得「不公平」。

葉國謙：北上港人應享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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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
員事務局昨日向各部門發出通告，公
布所有在今年7月1日或之後聘任的公
務員，將要宣誓或作出聲明擁護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對香港特
區政府負責。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為加強

公務員對其公職身份所帶來的期望和
責任的認知，當局為新入職公務員引
入安排，要求他們宣誓或作出聲明擁
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和對香港特
區政府負責。
他指出，大部分準受聘人須在接受

聘任時同時簽署聲明，直接受聘擔任
高級職位如部門首長的人士亦須宣
誓。
發言人強調，要求公務員宣誓或作
出聲明，是對公務員須背負的責任和
期望的公開確認和真切體現，有助進
一步維護和推廣公務員隊伍應恪守的

核心價值，並確保香港特區政府能有
效管治；安排亦符合香港國安法的有
關規定。
根據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擁

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和對香港特
區政府負責，是公務員的一貫責任，
公務員職位的受聘人須明確知悉並接
納這些責任。
而自香港國安法在6月30日公布實

施，當中第六條亦訂明：「香港特別
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
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
發言人補充說：「如有人員在職期

間涉嫌或被裁定違反聲明或誓言，有
關個案會按公務員規則和規例處理，
包括《公務人員（管理）命令》或有
關的紀律部隊法例下的紀律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早前因疫情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已報
名參選人可獲發還全數選舉開支，不像過
往設有資助上限。雖然政府在提名期（7月
31日）完結前已宣布押後選舉，但有部分
攬炒派參選人的開支，已達其開支上限的
87%，若換屆選舉按原定日期（9月6日）
舉行，涉事人隨時「爆煲」，令人質疑他
們是得悉選舉取消才故意「報大數」；亦
有選舉助理在服務9天後，便獲近兩萬元津
貼，可見攬炒派參選人運用公帑時非常
「慷慨」。
根據政府今年2月修訂的立法會選舉開支
限額，除了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
運交通界4個功能界別的開支限額為13.3萬
元，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開支限
額為760.2萬元，其餘功能界別的開支限額
以登記選民人數劃分：有5,000名選民的開
支上限為21.3萬元、5,001至10,000名選民

的開支上限為42.5萬元、逾10,000名選民
的開支上限為63.9萬元。

關兆倫已達上限87%
根據參選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的關兆倫的申報，雖然該界別的選舉開
支上限為42.5萬元，但他在7月31日前已
花費371,635元，達其開支上限的87.4%，
若選舉並無押後，他在一個多月的選舉期
只剩約5萬元限額，面對隨時「爆煲」及承
擔法律責任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關兆倫的開支時發

現，其開支最大單項為聘用選舉代理人及
選舉助理，開支達15.6萬元，其次是花費
逾11萬元的廣告項目。

張秀賢花近22萬請人
參選批發及零售界的元朗區議員張秀賢

亦有類似情況，該界別選舉開支上限亦為

42.5萬元，但他已花了33.7萬元，其中最大
單項也是聘用選舉代理人及選舉助理，開
支近22萬元。

李家健助理獲兩萬津貼
至於參選區議會（第一）的屯門區議員
李家健則非常「慷慨」，他與4名助理簽訂
的僱佣合約顯示，合約開始期為7月 29
日，但因終止聘用須賠償一個月代通知
金，故他們每人只工作至8月7日，已領近
2萬元津貼。
參選會計界的黃大仙區議員譚香文，亦
花近24.5萬聘請選舉助理，佔其總開支的
67.5%；參選勞工界的「香港調酒師工
會」主席侯翠珊及「香港酒店工會」主席
徐考澧，其開支申報分別為48,420 元及
47,900元，二人分別以4萬元聘請了一位
相同的選舉代理人，但收據無列明該人的
工作期。

7．1起入職公僕須宣誓效忠選舉開支鬥豪？ 攬炒派疑「報大數」

■烈顯倫批評法院判詞冗長乏味。 資料圖片

■葉國謙認為，建制派或反對派都可以透過
互聯網爭取居住內地的港人支持。資料圖片

■對於攬炒派早前舉行的所謂「初選」，選管會只稱法例未有「初選」機制，要求參與者
申報，被批評是「欺善怕惡」。圖為「初選」投票站。 資料圖片


